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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NQ/TW 號決議執行情况 

總結指導委員會 

------- 

 

編號：141/KH-BCĐTKNQ18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 – 自由 – 幸福 

--------------- 

 

河內市，2024 年 12 月 06 日 

 

計劃 

政府組織架構精簡與重組方向 

 

根據 2024 年 11 月 13 日中央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為中央指導委員會）第 04-KH/BCĐ 號計劃

和 2024 年 11 月 24 日中央指導委員會第 09-KL/BCĐ 號結論，以及 2024 年 12 月 3 日政府指導

委員會（以下簡稱為政府指導委員會）第 134/TB-BCĐTKNQ18 號結論通報，總結第 12 屆中央

第 6 次全會於 2017 年 10 月 25 日通過的第 18-NQ/TW 號決議的執行情況，針對進一步創新和重

組政治系統機構、提高機構精簡化、運行效能和效率的相關問題，指導委員會統一政府組織架

構精簡與重組計劃如下： 

I. 目標、要求和原則 

1. 目標：繼續完善第 15 屆和第 16 屆政府的職能、任務與權限，健全機構結構，基於多部門、

多領域的合理組織，確保運行精簡高效；充分發揮政府在憲法規定下的地位、作用、職能、

任務與權限，致力於建設民主、專業、現代、廉潔、堅強、公開透明且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加強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順暢管理，實現合理分權與分級，滿足建設和完善越南社會主義法治

國家的需求。 

2. 要求 

工作的總結必須貫徹中央指導委員會的指導和要求，緊扣憲法、政治綱領、黨章、中央決議

以及政治局的指示，做到客觀、公正、科學、務實、深刻且簡明。需要嚴肅、全面地評估現

狀和成果，明確指出薄弱環節及其原因，並提出創新和重組機構的任務與解決方案，以實現

精簡高效。同時，需確保工作的整體性、一致性和聯通性。 

貫徹中央指導委員會和政治部對政府機構重組和精簡計劃的方向、內容和進度要求。 

在制定和提出機構完善方案的過程中，應注重宣傳工作，促進社會共識。在機構重組與精簡

的過程中，需加強對幹部、公務員、職員和勞動者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時，應及時出台針對

重組期間幹部、公務員、職員和勞動者的相關政策和制度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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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方案並為重組機構、幹部、公務員、職員和勞動者做好充分的準備，確保在主管部門批

准決策後實施重組。新機構的運作效率應超越舊機構，並能迅速投入運行，避免工作中斷、

時間延誤或地方及領域出現停滯；確保不影響社會和人民的正常活動。 

合併、重組後的機構名稱應繼承過往且涵蓋該部門或機構的基本職能和任務。 

3. 原則 

緊扣 2017 年 10 月 25 日第 18-NQ/TW 號決議中提出的要求和方向，即進一步創新和重組政治

系統機構，實現精簡高效運行，並貫徹中央指導委員會對第 18-NQ/TW 號決議執行情況總結

的要求。 

合理組織多部門、多領域，實行「一機構多職能」以及「每項職能由單一機構主導並負主要

責任」的原則。同步調整部委和部級機關及隸屬政府機構的內部結構，實現精簡化，減少機

構層級。（基本取消部委和部級機關內的總局設置模式）。 

提高國家管理活動的效能和效率，適應新階段建設和完善越南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條件需求。 

II. 關於政府機構的精簡與重組計劃 

1. 需要實施的若干共同任務 

1.1. 各機構需終止黨組活動，迅速制定成立部委、部級機關、政府直屬機構之黨部的方案，

這些黨部直接隸屬於政府黨部；同時，制定重組後部委、部級機關、政府直屬機構黨委的

工作規章與協作關係，確保符合中央指導委員會與政府指導委員會的方向與要求。 

1.2. 基於既定的觀點、目標和原則，並確保嚴格遵循中央指導委員會關於重組和精簡政府

機構的方向要求，對部委、部級機構及政府直屬機構（內部機構數量需減少至少 15%-

20%1，不包括在實施部委合併計畫時因職能和任務重複而需要整合或合併的組織）進行內

部重組和精簡。同時檢視所有指導委員會的活動，終止非必要的委員會，只保留具有必要

功能和任務的指導委員會。 

1.3. 重組機構時，需同步減少幹部、公務員、職員的編制，調整和提升幹部、公務員和職

員隊伍的質量，以滿足新形勢下的國家管理需求。 

1.4. 檢視現有法律法規，特別是與政府機構相關的法律文件，並在重組過程中提出修改建

議；同時制定草案，明確部委、部級機構及政府直屬機構的功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 

1.5. 提出並解決政治體系內幹部、公務員、公職人員的政策。 

 
1
 根據政治部的決定，公安部和國防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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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指導在安排和完善政治體系組織結構的過程中，處理公共投資項目的財務、預算、公

共資產以及過渡管理工作。 

2. 重組政府機構的計劃方向 

2.1. 關於各級黨委及黨組織 

a) 終止政府黨組的活動，成立隸屬中央的政府黨部，包括各部委、部級機構及政府直

屬機構內的黨組織，以及部分國有集團、總公司和國有商業銀行的黨部（軍隊黨部和

公安黨部直接隸屬中央，現狀保持不變）。專責的參謀與協助機構設於政府機構內。

政府黨部包括：黨委會、常委會、書記、副書記；其中，常委會由政府總理擔任書記，

各副總理及部分政府成員參與，並可設置一名專責副書記。政治局負責指定黨委會和

常委會的成員、書記、副書記；常委會執行目前政府黨組的職能和任務。 

b) 終止各機構的黨組活動，成立隸屬於政府黨部的部委、部級機關及政府直屬機構之

黨部，包括：黨委會、常委會、書記、副書記；常委會由部長擔任書記，副部長、組

織人事部主任及一名專責副書記參與。主管部門負責指定黨委會和常委會成員、書記、

副書記；常委會執行目前部委、部級機關及政府直屬機構黨組的職能和任務。 

2.2. 關於部委及部級機構 

a) 保留 8 個部委及部級機構（重组、精簡其內部結構） 

- 部委，包括：(1) 國防部；(2) 公安部；(3) 司法部；(4) 工商部；(5) 文化體育旅遊部。 

- 部級機構，包括：(1) 政府辦公廳；(2) 政府督察總署；(3) 越南國家銀行。 

維持上述部委及部級機構的提案具有必要性，符合穩定性、繼承性及當前實際需求。 

b) 14 個部委及部級機構的重組和合併方向 

(1) 合併《計劃與投資部》與《財政部》。重組後的名稱預計為《財政與發展投資部》

或《經濟發展部》（負責管理目前由《計劃與投資部》及《財政部》承擔的相關領

域）。 

(2) 合併《交通運輸部》與《建設部》。重組後的名稱預計為《基礎設施發展部》或

《交通與城鄉建設部》（負責管理目前由《交通運輸部》及《建設部》承擔的相關領

域）。 

(3) 合併《自然資源與環境部》與《農業與農村發展部》。重組後的名稱預計為《農業

與自然資源環境部》（負責管理目前由《自然資源與環境部》及《農業與農村發展部》

承擔的相關領域），解決如水資源、河流流域及生物多樣性管理等職能交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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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併《信息與傳媒部》與《科技部》。重組後的名稱預計為《科技與數字轉型部》

或《科技、數字轉型與傳媒部》（負責管理目前由《信息與傳媒部》及《科技部》承

擔的相關領域）。 

(5) 合併《勞動-榮軍與社會部》與《內務部》。新部門命名為《內務與勞動部》，同

時將職業教育管理職能劃歸《教育與培訓部》，將社會保障、兒童保護以及社會不良

行為預防的國家管理職能劃歸《衛生部》。 

(6)  《衛生部》主動配合《中央組織委員會》，承接《中央保健委員會》部分職能

（在《中央保健委員會》停止運作後）。同時，計劃從《勞動-榮軍與社會部》接收包

括社會保障、兒童保護以及社會不良行為預防的國家管理職能。 

(7) 《外交部》主動配合以接收《中央對外委員會》與《國會對外委員會》的主要職能

（在《中央對外委員會》與《國會對外委員會》停止運作後）。 

(8) 《內務部》主動制定計劃，將國家行政學院併入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同時主導與

《勞動-榮軍與社會部》的合作以制定《勞動-榮軍與社會部》和《內務部》（將部分

職能移交給《教育與培訓部》和《衛生部》後）的合併方案；與《民族委員會》合作，

將《政府宗教委員會》的職能與任務移交給《民族委員會》。 

(9) 《民族委員會》主動配合《內務部》以制定接收《政府宗教委員會》的方案，並與

《勞動-榮軍與社會部》協調，從《勞動-榮軍與社會部》接收减貧的職能和任務。 

2.3. 關於政府直屬機構及其他機構的方向 

(1) 終止企業內《國有資本管理委員會》的運作，將目前由該委員會管理的國有資本所

有者代表之權限與責任轉移至相關行業管理部門，並研究直屬政府的管理模式。 

對於一些大型企業集團的黨部，如越南石油集團（PVN）、越南電力集團（EVN）、

越南郵政電信集團（VNPT）、越南煤炭礦產工業集團（Vinacomin）、越南國家鐵路

總公司、越南高速公路投資發展總公司等，其黨組織將劃歸政府黨部管理。 

(2) 終止《國家金融監督委員會》的運作，將其職能轉移至《財政與發展投資部》或

《經濟發展部》、《越南國家銀行》及其他相關機構。 

根據這一方案，計劃將委員會的職能分別移交給《財政與發展投資部》或《經濟發展

部》以及《越南國家銀行》，以執行金融市場（包括證券、保險和銀行）的統籌監督

任務。在當前專業法規已經將監督職能分配給各部門（如《財政部》負責證券與保險

市場監督，《國家銀行》負責銀行業務監督）的情況下，有必要成立由政府領導主持

的跨部門協調機構，以統一指導金融市場的綜合監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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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 2 所科技翰林院及 2 所國家大學進行重組，以提高效率並發揮其在科研與教育中

的作用。 

- 對於 2 所科技翰林院：（1）方案 1：合併《社會科學翰林院》與《科學與技術翰林

院》為《越南科學翰林院》；（2）方案 2：繼續維持 2 所翰林院，但對其機構與編制

進行重組與精簡，以提高其活動質量與效率，滿足越南科技發展戰略的要求。 

- 對於 2 所國家大學（河內與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提議將其劃歸《教育與培訓部》進

行管理。 

(4) 終止《人民電視台》、《國會電視台》、《通訊電視台》、《VOV 電視台》和

《VTC 電視台》的運作，將其相關職能和任務移交給《越南電視台》，並制定《越南

電視台》重組方案，確保其作為國家電視台的職責，開設適當的專題頻道。 

(5) 《越南通訊社》和《越南之聲廣播電台》需進行重組與精簡，大幅減少內部機構數

量與編制；集中建設《越南通訊社》為國家通訊機構，《越南之聲廣播電台》為國家

廣播機構，專注於印刷媒體、電子媒體和廣播（VOV），以履行政治任務，並由國家

預算支持其常規運作。 

(6) 將《胡志明主席陵墓管理委員會》納入《國防部》的組織結構。 

根據 2022 年 9 月 12 日關於規定《胡志明主席陵墓管理委員會》的職能、任務、權力

和組織結構的《第 61/2022/NĐ-CP 號議定》，《胡志明主席陵墓管理委員會》的領導

者是《保護胡志明主席陵墓軍隊司令部》司令。將該委員會納入《國防部》直屬管理

具備便利條件。但需完善該委員會的職能、任務和權限，以提高管理效能，並充分發

揮胡志明主席陵墓紀念地的價值，服務國內外來訪者，加強國際合作，並妥善保護胡

志明主席遺體。 

(7) 將《越南社會保險》納入《財政與發展投資部》或《經濟發展部》。 

合併《越南社會保險》至《財政與發展投資部》或《經濟發展部》（將其組織為《財

政與發展投資部》或《經濟發展部》以下的一個獨立單位）。此方案能夠基本保持

《越南社會保險》的獨立職能，同時為保險管理委員會（目前由財政部長擔任主席）

更高效地管理社會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提供便利（精簡了 1 個直屬政府的

機構）。 

3. 部委及部級機構內部組織的重組計劃 

3.1. 關於總局及其同級組織 



 

 2 3  N i  S ư  H u ỳ n h  L iê n ,  P h ư ờ n g  1 0 ,  Qu ận  T ân  B ì n h ,  T P .  H ồ  C h í  M in h 

G3.21.06 Greenbay, Số 7 ĐL Thăng Long, P.Mễ Trì, Q.Nam Từ Liêm, Hà Nội  

熱  線: +84 933 341 688   微  信: everwinservice L I N E :  e v e r w i n 8 8 8 

 

建議各部委及部級機構制定重組方案，確保機構精簡，基本取消隸屬部委的總局模式。若

有必要保留總局模式，建議各部委及部級機構向政府指導委員會報告，並請示中央指導委

員會進行審議及指導。 

3.2. 關於司、局及公共事業單位 

a) 對於具有綜合參謀職能的單位：建議每個部委僅保留與以下領域對應的單一組織：

（1）組織人事，（2）法律事務，（3）國際合作，（4）辦公室，（5）財務計劃，

（6）監察。 

b) 對於具有參謀及執行專業領域國家管理職能的局、司： 

- 建議審查、重組並完善這些機構，以實現精簡化，符合國家對部門與領域管理的需求。

僅保留有專業領域管理對象的司、局，並確保符合政府規定的標準與條件。 

- 對於具有聯動及關聯職能的司、局，建議將其整合為單一組織。 

- 最大限度限制將司升格為局，但有必要根據部委的國家管理職能促進處理權限下放的

情況除外。 

c) 對於公共事業單位：建議根據《第 12 屆中央第 6 次全會於 2017 年 10 月 25 日通過

的第 19-NQ/TW 號決議》、中央指導委員會和政府指導委員會對第 18-NQ/TW 號決議

執行情況的總結，以及政府的相關規定和總理的指示，對公共事業單位進行重組和完

善，其中： 

(1) 對於部委及部級機構 

- 對於隸屬機構組織結構的公共事業單位：僅保留最多 5 個公共事業單位，在部委和部

門的組織結構內履行服務於國家管理的職能（包括：研究院、期刊、報紙、信息中心

以及幹部、公務員和職員的培訓機構）；同時重組公共事業單位的內部組織，確保精

簡並符合政府對組織成立的規定標準，其中： 

+ 研究院：建議按照《第 19-NQ/TW 號決議》的要求，並結合公共科研機構網絡規

劃，對研究院進行重組，以實現由一個公共事業單位提供多項同類型的公共服務。 

+ 報紙、期刊：建議各部委及部級機構整合內部新聞機構，確保每個部委及部級機

構僅保留一個新聞機構2（包括印刷媒體、電子媒體及部門門戶網站）和一個專業

科技期刊（僅保留具備國內外學術聲譽的期刊）。 

- 對於不隸屬機構組織結構的公共事業單位： 

 
2 在各部委的調整過程中，如果有兩家報紙能夠自主承擔經常性支出，應立即根據主管部門的決定，保持並實施符合新聞機

構網絡規劃的調整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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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保留符合部門職能任務、服務政治需求並滿足政府對公共事業單位設立標準的

核心單位，以及符合以部門和領域為基礎進行公共服務單位網絡規劃的要求。條件

允許時，依法轉制為股份制公司。同時，檢視並重組公共事業單位內部組織，確保

其符合法規標準並滿足精簡化要求。 

+ 對於職業教育機構（如高等專科學校、中等專科學校）：根據政府總理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頒布《第 73/QĐ-TTg 號決定》（關於準予 2021-2030 年職業教育機構

網絡規劃和 2045 年願景）進行重組，包括 4 個層次：國家、區域、行業和省份，

確保到 2025 年底，職業教育機構能夠自負盈虧。 

+ 學院、大學和本科院校：到 2025 年，建議其實現自負盈虧，並根據教育和培訓

機構網絡規劃進行檢視和重組，提高其財務自主性，並與公共服務價格全面成本化

進程相匹配。 

+ 對於醫院：僅保留國防部、公安部隸屬的醫院，以及少數頂尖專科醫院和大學附

屬醫院；到 2025 年底，所有作為公共事業單位的診療機構（特定醫療領域的機構

除外），需至少達到自負盈虧的標準。 

+ 對於隸屬於辦公室、部委下轄司局以及總局下轄司局的事業單位：建議對在其管

轄範圍內提供與相關部門和領域基本且必要公共服務的機構進行重組，確保機構結

構精簡化並提升運作效率；其他公共事業單位應至少達到自負盈虧的標準。 

+ 對於其餘公共事業單位：要求提升其運作效能與效率，增強財務自主性。應制定

財務自主計劃，並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依法轉制為股份制公司。 

(2) 關於政府直屬機構：建議對其管轄範圍內的公共事業單位進行整合與重組，確保機

構精簡化，提升運作效能與效率，並遵循「一個公共事業單位能夠提供多項同類型公

共服務」的原則，大幅減少機構數量，解決功能重疊、資源分散及職責重複等問題。 

III. 初步影響評估 

根據中央指導委員會的方向，基於上述方案的實施，第 15 屆和第 16 屆政府（2026-2031 年

任期）的組織架構精簡如下： 

- 設置 13 個部委和 4 個部級機構（減少 5 個部委）。 

- 設置 4 個政府直屬機構（減少 4 個政府直屬機構）。 

- 內部組織：繼續實施整合與精簡，顯著減少總局、局、司及公共事業單位的數量，包括

隸屬於部委和總局的相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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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合精簡機構、調整部委和部級機構的國家管理功能與任務後，基本解決了目前功能交叉

的問題。該方案的優點、限制及影響如下： 

- 優點： 

+ 完善若干領域的部委多部門、多領域管理組織模式，確保符合《第 18 號決議》、

《第 19 號決議》、《第 56/2017/QH14 號決議》、《第 74-KL/TW 號結論》、《第 50

號結論》、《第 62-KL/TW 號結論》的要求，以及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的指導意見。

同時，合理調整國家對部分部門和領域的管理職能，消除部委與部級機構之間的職能

和任務重疊與交叉問題。 

+ 在上述政府機構組織模式重組方案的基礎上，進一步精簡部委、部級機構及政府直

屬機構的內部架構，以提升運作效能與效率。同時，遵循政治部及黨中央的指導方針，

重點優化幹部、公務員和職員隊伍的整體素質，推動全面精簡編制，並採取措施吸引

優秀人才加入公共部門。 

- 限制：(1) 由於涉及機構數量龐大、範圍廣泛，不可避免地會對部分幹部、公務員和職員

的思想產生影響，特別正在擔任領導職務的人員。(2) 實施這一重組方案後，一些管理多

部門和多領域的部委，其管理規模和範圍將顯著擴大，對部委領導和管理團隊的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須在幹部配置和準備工作方面做好充分的安排，以確保重組方案

的順利推進和有效落實。 

- 影響評估： 

+ 政府機構的重組將涉及多部專業法律中對部委、部級機構名稱、職能和任務的修改

與調整（經檢視，247 部法律中有 113 部涉及部委、部級機構及政府直屬機關的名稱、

職能和任務）。國會在頒布有關政府機構組織結構的決議時，應加入過渡性條款，例

如：現行法律法規中規定的部委和部級機構的職能、任務和權限，因本決議引發的結

構和組織變動，自這些機構重組之日起，相關職能、任務和權限應移交至對應的部委

或部級機構。責成政府決定總理、部長及部級機構負責人的權限劃分，或授權地方政

府根據專門法律規定處理原本由政府總理、部長及部級機構負責人主管的相關權限，

確保符合《憲法》對政府職能和任務的要求。 

+ 為了減少機構重組和精簡對幹部、公務員及職員的影響，應針對受此過程影響的群

體制定強有力且切實有效的政策，以減輕其思想和心理壓力，並保障幹部、公務員及

職員在重組與精簡過程中的權益。 

IV. 關於總結執行情況的進度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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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中央指導委員會（2024 年 11 月 13 日《第 04-KH/BCĐ 號決定》）關於總結《第 18-

NQ/TW 號決議》執行情況的計劃，內務部已向政府總理提交，並於 2024 年 11 月 16 日頒布

《第 1403/QĐ-TTg 號決定》，成立關於總結《第 18-NQ/TW 號決議》執行情況的指導委員會，

以指導需要由政府黨組負責的相關內容（按照中央指導委員會的分工）（該決定還包括指導

委員會的工作規章和《第 18-NQ/TW 號決議》執行情況的總結計劃，確保與中央指導委員會

的計劃同步一致）。 

2. 根據中央指導委員會的計劃，各部委和部門需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中央指導委員會

提交總結報告（包括政府黨組的報告）。 

3. 為確保政府黨組總結報告的編制進度，內務部建議總理指示各部委和部門在 2024 年 12 月

15 日之前完成報告並提交內務部和政府辦公廳。 

4. 內務部根據《第 18-NQ/TW 號決議》實施 5 年的中期報告和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的 7 年

實施結果，主動編制政府黨組的總結報告。收到各部委和部門的報告後，內務部將進行彙總、

審查和完善，並於 2024 年 12 月 25 日提交政府黨組，以便按時於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向中央

指導委員會提交。 

在報告編制和完善過程中，內務部將與中央組織委員會協調，組織會議、研討會和調研，並

與部分機構和組織合作，以統一《第 18-NQ/TW 號決議》的總結方向（根據中央組織委員會

的計劃）。 

V. 組織實施 

1. 指導工作 

1.1. 責成政府副總理同志 

a) 對於實施合併方案的部委：根據政府指導委員會於 2024 年 12 月 3 日頒布的《第

134/TB-BCĐTKNQ18 號結論通知》，直接指導部委及其內部機構的調整與合併，並確

保按計劃和進度完成中央指導委員會和政府指導委員會的要求。 

b) 對於其他部委、部門和機構： 根據中央指導委員會、政府指導委員會的要求，直接

指導《2024 年 8 月 28 日政府總理第 919/QĐ-TTg 號決定》（關於政府副總理的職責分

工）所指定需要跟進與指導之部委、部門和機關進行組織架構的調整和精簡，並確保

按照計劃和進度完成中央指導委員會和政府指導委員會的要求。 

1.2. 建議各部委、部門和機關 

- 成立由部長或機構首長領導的指導委員會，負責總結《第 18-NQ/TW 號決議》的執行

情況，確保工作符合中央指導委員會及政府指導委員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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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實施合併方案的部委，建議成立由 2 個部委的領導代表共同主持的聯合指導委員

會，統一指導合併方案的制定。 

2. 履行共同任務的責任 

2.1. 關於完善黨組織 

a) 責成內務部主導並與政府辦公廳合作，根據主管部門的指示主動制定成立政府黨部

的方案。 

b) 責成各部委、部級機構及政府直屬機構，根據主管部門的指示，主動制定成立隸屬

於政府黨部的部委黨部、部級機構黨部及政府直屬機構黨部的方案。 

2.2. 關於各部委、部門和機關的調整與重組 

a) 對於各部委、部門和機構的調整、合併、職能任務轉移或終止運作：責成各部委、

部門和機構主動合作制定具體方案，包括機構調整、完善組織架構、調整編制（或終

止運作），以符合中央指導委員會和政府指導委員會關於調整和精簡機構的方向和要

求。 

b) 對於內部組織：責成各部委、部級機構主動對所轄總局、司局、事業單位制定完善、

調整和重組方案，確保其能按照部委及部級機構的職能任務有效運行。相關方案應符

合中央指導委員會和政府指導委員會的統一方向（調整方案應隨附規定部委及部級機

構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草案議定書）。 

c) 對於跨部門協調機構：責成重組前以提倡成立機構角色參與的部委、部門，在重組

後主動審查並提出完善跨部門協調機構的建議，經內務部審核後向政府總理提交，並

要求於 2024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 

2.3. 關於審查與組織架構相關的法律法規文件 

a) 各部委、部門和機關需審查因組織架構調整而受影響的法律法規體系文件；提出在

處理組織架構調整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的任務和解決方案；並將相關內容送交《司

法部》進行匯總。 

b) 責成《司法部》指導、跟進並督促各部委、部門和機關對因組織架構調整而受影響

的法律法規體系文件進行審查；匯總各部委、部門和機關的審查結果，並向政府報告。 

2.4. 關於提出制度和政策建議：責成《內務部》提出針對幹部、公務員、職員的制度和政

策建議，確保在組織架構調整過程中保障幹部、公務員、職員的權益（須於 2024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並向指導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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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關於財務、預算及國有資產的處理：責成《財政部》在政府組織架構調整和完善過程

中指導處理財務、預算及國有資產問題（須於 2024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並向指導委員

會報告）。 

2.6. 關於公共投資項目的管理：責成《計劃與投資部》在政府組織架構調整和完善過程中

指導處理公共投資項目管理的銜接問題（須於 2024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並向指導委員

會報告）。 

3. 履行具體任務的責任 

3.1. 責成《國防部》 

- 根據政治局和中央指導委員會的指示，主動制定內部組織調整和重組方案。 

- 主導並協調《胡志明主席陵墓管理委員會》，制定完善組織架構的方案，以承接該委員

會的功能與任務（隨附規定《國防部》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3.2. 責成《公安部》 

主動根據政治局和中央指導委員會的指示，制定內部組織調整和重組方案。 

3.3. 各部委、部門：司法部、工商部、文化體育旅遊部、政府辦公廳、越南國家銀行和政

府監察總署主動制定調整、重組和顯著精簡內部組織的方案，以有效履行職責和任務，確

保符合中央指導委員會和政府指導委員會的精簡化運作及提升效能與效率的要求（隨附規

定各部委、部級機構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3.4. 責成《財政部》和《計劃與投資部》 

a) 責成《財政部》和《計劃與投資部》制定合併《計劃與投資部》和《財政部》的方案；

調整、重組和顯著精簡內部組織，形成新的《財政與發展投資部》或《經濟發展部》並履

行相關職能、任務與權限。 

b) 《財政部》主動制定將《越南社會保險》併入《財政與發展投資部》或《經濟發展部》

的方案（隨附規定《財政與發展投資部》或《經濟發展部》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

的議定草案）。 

3.5. 責成《建設部》和《交通運輸部》制定合併《建設部》和《交通運輸部》的方案；調

整、重組和顯著精簡內部組織，以履行新的《基礎設施發展部》或《交通與城鄉建設部》

的職能、任務與權限（隨附規定《基礎設施發展部》或《交通與城鄉建設部》職能、任務、

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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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責成《自然資源與環境部》和《農業與農村發展部》制定合併《自然資源與環境部》

和《農業與農村發展部》的方案；調整、重組和顯著精簡內部組織，形成新的《農業與自

然資源環境部》並履行相關職能、任務與權限（隨附規定《農業與自然資源環境部》職能、

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3.7. 責成《科技部》和《信息與傳媒部》制定合併《信息與傳媒部》和《科技部》的方案；

調整、重組和顯著精簡內部組織，以履行新的《科技與數字轉型部》或《科技、數字轉型

與傳媒部》的職能、任務與權限（隨附規定《科技與數字轉型部》或《科技、數字轉型與

傳媒部》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3.8. 責成《勞動-榮軍與社會部》 

a) 提出完善組織架構的方案，以履行國家在勞動、工資、就業、有功人員、勞動安全衛生、

社會保險和性別平等領域的管理職能（在相關職能移交至《內務部》並成立《內務與勞動

部》後）。 

b) 提出完善組織機構的方案，以履行社會保障、兒童保護和社會不良行為預防領域的國家

管理職能（在相關職能移交至《衛生部》後）。 

c) 提出完善組織機構的方案，以履行職業教育管理職能（在相關職能移交至《教育與培訓

部》後）；並將所管轄的職業教育機構移交至《教育與培訓部》，以進行調整、重組、精

簡，並提升運營效率與質量。 

d) 提出完善組織機構的方案，以履行減貧領域的職能與任務（在相關職能移交至《民族與

宗教委員會》後）。 

3.9. 責成《內務部》 

a) 責成《內務部》與《勞動-榮軍與社會部》共同制定《勞動-榮軍與社會部》與《內務部》

合併的方案（不包括已轉移至《教育與培訓部》、《衛生部》和《民族與宗教委員會》的

職能與任務）；完善組織架構以履行新部門從《勞動-榮軍與社會部》接收的職能、任務

與權限（隨附規定《內務與勞動部》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b) 配合《民族委員會》制定將《政府宗教委員會》的國家管理職能與組織架構轉移至《民

族委員會》的方案（在相關職能移交至《民族委員會》並成立《民族與宗教委員會》後）。 

c) 主動配合《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制定將《國家行政學院》併入《胡志明國家政治學

院》的重組方案。 

d) 主導並協調政府辦公廳準備相關內容，供政府領導對涉及合併、終止運作、重組或新增

職能任務的部委、部級機關和政府直屬機構進行工作指導與任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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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責成《教育與培訓部》主導並協調《勞動-榮軍與社會部》和 2 所國家大學（河內和

胡志明市國家大學），制定完善組織架構的方案，以承接從《勞動-榮軍與社會部》和 2 所

國家大學轉移的職能、任務與權限（隨附規定《教育與培訓部》重組後的職能、任務、權

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同時，主動制定接收與調整、重組和精簡職業教育機構的方

案（從《勞動-榮軍與社會部》轉移），確保提升其運營質量與效率。 

3.11. 責成《衛生部》 

a) 主動配合中央組織委員會，接收《中央保健委員會》結束運作後的部分職能。 

b) 主導並協調《勞動-榮軍與社會部》，制定完善組織架構的方案，以承接從《勞動-榮軍

與社會部》轉移的職能、任務與權限（隨附規定《衛生部》調整後的職能、任務、權限及

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3.12. 責成外交部主動配合以接收《中央對外委員會》和《國會對外委員會》結束運作後的

主要職能（隨附規定《外交部》調整後的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3.13. 責成《民族委員會》主導並協調《內務部》與《勞動-榮軍與社會部》，制定完善組

織架構的方案，以承接《政府宗教委員會》與《勞動-榮軍與社會部》的職能與任務（隨

附規定《民族與宗教委員會》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3.14. 責成《越南科學與技術翰林院》與《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 

- 方案 1：責成《越南科學與技術翰林院》與《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制定合併 2 所翰林院

的方案（隨附規定《越南科學翰林院》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 方案 2：責成《越南科學與技術翰林院》與《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制定完善組織架構、

調整、重組與顯著精簡內部組織的方案，確保提升運營質量與效率（隨附規定各翰林院職

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2 所翰林院的 2 個方案的研究結果將由指導委員會進行審議並給出具體意見。 

3.15. 責成 2 所國家大學（河內和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提出調整、重組內部架構和顯著精簡

的方案，以履行國家大學的職能與任務（在劃歸《教育與培訓部》管理後）。 

3.16. 責成《越南電視台》制定僅接收《人民電視台》、《國會電視台》、《通訊電視台》、

《VOV 電視台》和《VTC 電視台》職能與任務的方案。同時重組並顯著精簡越南電視台

現有內部架構，確保作為國家電視台的職責，設立適當的專題頻道（隨附規定《越南電視

台》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3.17. 責成《越南通訊社》與《越南之聲廣播電台》終止《通訊電視台》、《VOV 電視台》

和《VTC 電視台》的運作，重組並顯著精簡內部組織；集中建設《越南通訊社》為國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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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機構，《越南之聲廣播電台》為國家廣播機構，專注於印刷媒體、電子媒體和廣播

（VOV），以履行政治任務，國家預算保障其經常性支出（隨附規定《越南通訊社》與

《越南之聲廣播電台》職能、任務、權限及組織架構的議定草案）。 

3.18. 責成《國有資本管理委員會》協調管理部門的部委，制定方案，將 19 個國有企業集

團和總公司國有資本所有者的代表權限、義務與責任，轉移至管理部門的部委。 

3.19. 責成《國家金融監督委員會》制定解散方案；相關專業監督職能由《財政與發展投資

部》或《經濟發展部》及《越南國家銀行》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接管。 

上述內容為政府組織架構調整與精簡的方向性計劃，要求各部委、部門及機構集中執行，確保

進度與質量，提升國家管理效能與效率，同時符合中央指導委員會和政府指導委員會的要求。

在執行過程中，如遇到問題或困難，需及時向政府指導委員會報告，以便審查和解決。 

（本計劃取代 2024 年 12 月 5 日《第 140/KH-BCĐTKNQ18 號計劃》）。 

 

收件處： 

− 總理、副總理； 

− 指導委員會成員； 

− 各部委、部級機構、隸屬於政府的機

構； 

− 國家財政監督委員會； 

− 河内國家大學； 

− 胡志明市國家大學； 

− 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 

− 政府辦公廳：辦公廳主任、助理、總理

秘書、副總理秘書，各司局（組織機構

司、人事司）； 

− 內務部：02b； 

− 存檔：文檔庫、指導委員會 TKNQ18

（2b）。 

代表委員會主任 

委員會副主任 

（已簽名蓋章） 

 

 

 

 

副總理 

阮和平 

 

~ 恒利翻譯，謹供參考~






































